附件2

考生诚信承诺书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关于2025年鄂温克族自治旗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岗位“1+N”补充招聘工作人员体检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，本人承诺：

一、已知悉体检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指定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参加体检，在体检过程中如弄虚作假有意隐瞒真实情况，自愿承担因不实承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、接受相应处理。
二、本人自愿服从体检安排，遵守体检纪律。体检过程中不随意交流、大声喧哗，不向体检工作人员、体检医生泄露个人身份信息，严格按照编号顺序进行体检，不插队，不随意走动。

三、考生承诺体检当日没有影响体检结果的事由（如：服用药物等情况），接受体检及复检的最终结果决定。

承诺人（签字、按手印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